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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适用国际人权条约制度的比较 

刘楠来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家之间为促进和保护人权而签定的协定。按照国际法的一般规定，条约一旦生效，

各缔约国就应诚实履行实施条约的法律义务，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义务则是由其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以一定

方式在其国内适用条约的规定。一国以何种方式适用国际条约，属于各该国依其主权自主决定的问题，应

由其国内法加以规定。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不同，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往往是有差异的。 

    

    中日两国都是许多国际人权条约的参加国，同样承担着在国内适用这些条约的义务。以比较研究的方

法探讨我们两国适用人权条约的法律制度很有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国际人权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方式，国际

人权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适用等三个方面作些初步分析。 

    

     

    

    一、 国际人权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方式 

    

     

    

    人权条约是国际条约的一种。按照国际法的一般要求，缔约国有义务在其国内适用它们所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人权条约。1由于一国的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在其执法活动中必须适用本国国内法，而没有义务

适用国际法；所以，为了使国际人权条约能够在国内得到适用，缔约国首先必须将该条约纳入

（incoporation）国内法，使其成为本国国内法的一部分。对此，世界各国的国际法学者，无论在国际法

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持一元论或二元论观点的学者的意见都是一致的。2奥地利著名学者阿•菲德罗斯指

出：“国际法通常并不致力于它的规范的执行，而把它的实施委诸义务国。” 3这是因为，第一，国际条

约作为国际法只对缔结或参加条约的国家（着重点为笔者所加）有拘束力，而并不直接拘束这些国家的国

家机关和公民个人；第二，国内法院和其他与执行国际法有关的国家机关，在它们的执法活动中必须适用

国内法，即使国内法是与国际法相抵触的。4中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李浩培教授说得很清楚，他说，一个在

国际上已生效的条约，其规定在有关国家内得到执行，是以得到各该国国内法的接受为前提条件的。5 

    

    一国以何种方式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是由各该国的法律加以规定的。在日本，宪法对此有相当明

确的规定。按照宪法的规定，日本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的权力由政

府行使；而政府缔结的条约，在缔结前或缔结后须得到行使立法权的国会的承认。条约在得到国会的承认

后即成为日本的法律。6可见，日本是采用通过立法程序使条约成为本国法律的方式将条约纳入国内法

的，7这就是所谓的采纳（adoption）方式。美国、法国、荷兰等国也都采用这种方式将国际条约纳入国

内法。 

    

    在中国，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如同日本一样，也属于政府；而批准条约的程序则较日本复杂。按

照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中国缔结的条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条约为名称的国际条约和重

要协定，此类条约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才能生效；第二类是以协定为名称的国际条

约和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经国务院核准即可生效；第三类是由政府各部门以自己的名义缔结的协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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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条约无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或国务院核准即可生效。8中国法律没有专门就国际人权

条约的批准程序作过规定。考虑到这类条约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内容和意义上都具有重要性，在我看

来，它们当属第一类条约，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而且，正因为国际人权条约具有

这样的重要性，所以，缔约各国在议定条约约文时往往要求这类条约须经批准。例如，《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许多国际人权条约均包含有“本公约须经批准”

的条款规定。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关于缔约各方议定须经批准的条约的批准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规定，10也应当认为，国际人权条约必须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事

实上，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迄今为止都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决定批准的。 

    

    关于如何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的问题，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没有作出过原则性的一般规定，因此，

是不明确的。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和立法机关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便今后能在立法中加以明

确。 

    

    尽管如此，通过对于中国有关适用条约的一些法律规定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实际上在以

多种方式实现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过程。一种方式是采纳，另一种方式是转化（transfomation）,此外，

也有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的。 

    

    最早以采纳方式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法律可能是1980年9月10日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法》，该法第16条（二）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订有避免双重征税规定的，所得

税的抵免应当按照该协定的规定办理。”按照此项规定，中国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在处理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所得税的抵免问题时，可以而且应当将有关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视作国内法律而直接地加以适用。此

后，中国又制定颁布了许多包含有同样的或类似的条款规定的法律。例如，1982年《民事诉讼法（执

行）》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

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根据这些法律规定，有一些学者

甚至得出结论认为，似乎中国在总体上是以采纳方式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11 

    

    应当指出，中国不仅以采纳方式，而且也以转化方式将条约纳入国内法。所谓转化方式，就是通过制

订新法律或者修订旧法律，将有关条约的内容规定在法律中，使条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律的规定，采用

这种方式纳入条约的事例很多。例如，中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前后，为了在国内执行这一公

约，先后制定了《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这两项法律的许多规定直接来自于

《公约》，有些条款规定则是转述了《公约》的规定。再例如，中国在1980年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以后，于1992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此外，中国也不乏同时采用采

纳和转化方式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情况，其典型事例是，中国在1986年和1990年先后制订了《外交特权与

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以转化方式将于1975年和1979年加入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纳入了国内法；而这两项条例又都包含有以下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

际条约另有规定的，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按照此项规定，上述两项公约也应被认为已经以采

纳方式纳入了中国国内法。可见，中国的立法实践在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方式上是不拘一格的，具有

很大的录活性，即：视条约的不同而选择采用不同的纳入方式。鉴于国际条约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

国的这种实践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二、 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在一国以采纳方式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从而使该条约成为国内法一部分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

产生条约在其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与其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关系问题。 

    

    日本宪法在规定以采纳方式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同时，也明确了被纳入国内法的条约与宪法的关系。

日本宪法第98条规定；“本宪法乃国家最高法规，违反其条款的法律、命令、诏书及关于国务的其他行为

全部或一部均不生效。”（第98条）可见，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宪法位于最高层，法律处于宪法之下而

不得与它相抵触。日本国会所承认的国际条约，作为日本的法律，也是处于宪法之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得到国会的承认。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制度似乎与美国相同，而不同于法国和荷

兰。至于被承认的国际条约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日本的宪法中找不到明确的回答。有日本学者

认为，在日本，“条约的国内法效力，具有仅次于宪法而优越于其他法律的效力。”而且，这一观点已在

理论和实务中获得广泛承认。12 

    



    在中国，被纳入国内法的条约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其序言中指

出，“本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

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

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根据这一宣告，中国无论是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或是由国务院核准的协定和由政府各部门以自己的名义缔结的协定，其地位均低

于宪法，而不得与宪法有抵触。 

    

    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国其他法律的关系则远较其与宪法的关系复杂，看来，也比日本的

条约与法律的关系复杂。众所周知，按照中国宪法和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的法

律体系自上而下由宪法、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多

个层级组成，它们各自的效力不等，一层高于一层，上位法高于下位法。13如上所述，中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分为三类；按照法律的效力来自于有权制定该项法律的机关的规则进行判断，这三类条约的国

内法效力是不一样的，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效力相当于一般法律；由国务院核

准的协定的效力相当于行政法规；而由政府各部门以自己的名义缔结的协定的效力相当于部门规章。它们

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它们所属的中国整个法律体系中，依据《立法法》确定的规则加以判断。

《立法法》详细地规定了不同层次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规定，第一类条约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

而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第二类条约的效力低于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而高于地方性法

规和部门规章；第三类条约的效力则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与地方性法规相当。14国际人权条约属于第

一类条约，所以，它们的效力相当于一般法律，而低于基本法律，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

章。 

    

     

    

    三、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一个国家在其国内如何适用国际条约，是与该国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采纳

方式纳入条约的国家，因为条约已成为其国内法律，所以，国家机关通常是直接适用条约。在以转化方式

纳入条约的国家，一般情况下，条约是在被转化为国内法律以后而间接适用的。然而，世界各国适用条约

的具体情况表明，实行直接适用制度的国家在一些情况下也间接适用条约；而实行间接适用制度的国家在

一些情况下也直接适用条约。前者如美国。美国是以采纳方式纳入条约，因而在原则上直接适用条约的国

家。但是，自1929年以来，美国已形成将美国缔结的条约还分为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两类条约的习惯

法。自动执行条约可由美国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直接适用；非自动执行条约则只有在国会通过有补充立法

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即只能间接适用。1992年4月2日，美国参议院在通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的决议时曾专门发表声明，宣称《公约》的第1条至第27条是“非自动执行条款”。按照这一声

明，这一公约在美国只能间接适用。后者如英国。英国是以转化方式纳入条约，通过适用议会立法间接适

用条约的国家。然而，英国在1998年通过了旨在将《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利“带回家”的《人权法

案》；按照这一法案，英国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适用《欧洲人权公约》。与英国一样在传统上也是

实行间接适用制度的挪威，在1999年制定了一项名为“加强人权在挪威法律中的地位的法津”，宣布《欧

洲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挪威国内法律

的一部分，并规定，在这些国际人权条约与挪威国内法律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前者具有优先地位。根据这

项法律，上述三项国际人权条约都能在挪威得到直接适用。 

    

    日本以采纳方式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条约在得到国会的承认后即成为日本的法律。所以，日本是

实行直接适用制度的国家。对此，日本宪法有相当明确的规定：“日本所缔结的条约及业经确立之国际法

规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第2款）按照日本政府在议会的说明，这项条款规定不仅意在使日本在对外

关系上受国际法和条约的拘束，而且也使日本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民在国内都受其拘束。这样，

国际法和条约、不经转化，显然可以由日本的各主管机关予以适用。15学者户波江二在论及宪法的这一条

款时也谈了同样的看法，他说，“除条约中抽象的政治宣言性的内容外，原则上条约均可解释为不经特别

程序即可与国内法通用。”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也是一样，“不需要采取特殊的立法措施即可将国际人权

条约直接作为国内法实施。” 16 

    

    中国宪法没有包含有关适用国际条约的方式的明示规定。各类国际条约的适用制度往往是由有关的法

律加以规定的。从这些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中国适用条约的方式，与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方式一样，

是多种多样的。以采纳方式纳入国内法的条约直接适用，以转化方式纳入国内法的条约，则通过知用有关

国内法律间接地适用。有些条约则既直接适用，又间接适用。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一些法律表明，国际

人权条约一般是需要经转化为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项法律都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通过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香港和澳

门都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这两个行政区实行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有别于整个中国实行的制度；因

此，按照两个基本法在这里实行的间接适用国际人权条约的制度并不一定适用于整个中国。然而，两个基

本法的这一规定似乎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立法者在适用国际人权条约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实

际上，上文提及的中国为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事实也表

明了中国立法者的这一态度。 

    

    从世界各国适用国际条约的实践来看，无论是采用直接方式或是间接方式，对于全面，顺利实施条约

都是有利有弊的。正因为如此，不少国家都在不断完善它们适用条约的法律制度；中日两国虽然都在不同

程度上建立了适用条约的制度，但不容讳言，它们适用条约的实践还不是很丰富，在适用条约的过程中仍

然存在不少问题。在这情况下，对现行的适用条约的制度进行目的在于不断完善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很有

必要的。 

    

     

    

    注释： 

    

    1．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条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

善意履行。” 

    

    2．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业版社，1987，第380页；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8，第198页；[日]寺译一，山本草二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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